
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4月18日
府行救字第1030075790號
訴願人：李00    址：南投縣南投市八卦路00號  
                  通訊址：桃園縣龜山鄉00路0段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11月28日投稅法字第1020020312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00號自用小客貨車，因逾期未繳納99年度使用牌照稅，經原處分機關查獲於102年3月28日停放於桃園縣00路00段第00號停車格，案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移送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按應納稅額新台幣4,320元處1倍罰鍰4,320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102年11月28日投稅法字第1020020312號復查決定維持原處分，訴願人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使用牌照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無論公用、私用或軍用，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領用證照，並繳納規費外，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照，繳納使用牌照稅。」第10條規定：「使用牌照稅於每年4月1日起1個月內一次徵收。但營業用車輛按應納稅額於每年4月1日及10月1日起1個月內分2次平均徵收。主管稽徵機關於開徵使用牌照稅前，應填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並將各類交通工具應納之稅額及徵稅起迄日期分別公告之。」第28條第1項規定：「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除責令補稅外，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之罰鍰，免再依第25條規定加徵滯納金。」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第78條第1項規定：「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第78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變更其送達處所而不向行政機關陳明，致有第1項之情形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會逾期未繳99年度使用牌照稅，是因所提供之繳款系統，查無可繳納之款項，並非刻意漏繳，若有意漏稅，則每年都不繳不會去漏1年，還查獲罰鍰，請再用身分證號碼查詢撥打4121111代碼166#及168#兩號碼，都無可繳納之牌照稅，繳款人信任政府提供之系統，每年全家都用該系統作業，此套系統有明顯疏漏應改進，不應拿買百性開刀處罰金，無力負擔云云。

三、查訴願人所有車號00號自用小客貨車，99年度使用牌照稅稽徵時間為101年4月1日至4月30日，因訴願人未如期繳納，經原處分機關改定繳納期間為99年8月11日至9月10日止，並於7 月將繳款書以雙掛號郵寄訴願人車籍地址南投市八卦路00號（同戶籍地址），經郵政機關以「查無此人」退回信件，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項規定，於99年9月17日以投稅消字第0990510367號公告辦理公式送達並刊登報紙，已生送達效力，此有99年9月21日民時新聞報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未依限繳納，系爭車輛於102年3月28日停放公共道路停車格為原處分機關所查獲，此有車輛檢查違反使用牌照稅法案件舉發單、停車相關資料及採證影像圖片附卷可稽，系爭車輛逾期未完稅，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事證明確，原處分機關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按應納稅額處1倍罰鍰28,220元，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至訴願人主張漏繳係因繳稅語音系統之漏洞，惟查依使用牌照稅法第3條規定，使用牌照稅係定期定額開徵，車輛所有人本負繳稅義務，且稽徵機關於每年4月份使用牌照稅開徵前，均依同法第10條規定公告各類工具應納之稅額及徵稅起迄日期，且繳稅方式有現金繳納、轉帳繳納、信用卡繳納等多種方式，而政府提供語音繳稅系統純屬便利人民每年於稽徵期間以電話語音操作信用卡繳稅，尚不能以系統設計功能有無涵蓋查詢歷年欠稅功能而免除按時納稅之義務。且撥打4121111代碼166#「語音繳稅系統」，尚須輸入相關代碼及繳款書所載銷帳編號等資料供檢核，系統會提供繳稅是否成功或失敗訊息，惟此系統並無提供查詢有無其他年期欠稅資訊，而撥打4121111代碼168#係「交通違規罰鍰轉帳代繳系統」，亦與「語音繳稅系統」有別，訴願人主張繳稅系統無法查詢欠稅應免罰，顯難可採，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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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4月18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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